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增修 「公告」之統一性規定

修正第一章第二節 「管轄」

修正第四章 「法規命令及行政規則」為

「法規命令、職權命令及行政規則」

增訂第一章第十節之一「公聽會程序」

修正第一章第十一節 「送達」

修正第一章第十節 「聽證程序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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擴大人民參與

貼近人民生活

便利人民查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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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正重點



修正重點 1.1 擴大人民參與

增訂「公聽會」規定

現 行 修 正 後

無公聽會規定

(本法未規範，
散見於部分法規)

1.明定公聽會程序(得邀請及應通知之人、書面通知應記載

事項等)

2.公聽會應作成紀錄並應公開；行政機關為行政行為應斟

酌該紀錄

3.準用聽證程序部分條文



現 行 修 正 後

到指定場所
出席聽證

當事人、證人或鑑定人不能出席聽證，其所在與舉行聽證機

關間有聲音及影像相互傳送之科技設備而得為陳述意見及發

問時，主持人認為適當者，得依職權或依申請以該設備為之，

並視為已出席聽證。

◆公聽會準用/視訊公聽

增訂「視訊聽證」「視訊公聽」規定

修正重點 1.2 擴大人民參與



現 行 修 正 後

住居所、事務所
或營業所

應受送達人已向行政機關

陳明以特定地址或郵政信

箱為送達處所者，以該地

址或信箱為應送達處所。

增訂「特定地址」或「郵政信箱」

為送達處所

修正重點 2      貼近人民生活



現 行 修 正 後

公告之方式
體例未一致

●公告於政府公報
實體事項/管轄權變更/機關權限

移轉/法規命令之預告及發布

●公告於機關網站
程序事項/指定、更換或增減當事人/申請案件處理期間

/舉行聽證/公示送達/經依職權調查仍無法知悉之人之送達/

一般處分之送達/陳述意見/訂定行政契約

統一「公告」之類型及方式

  

`  

 

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 

修正重點 3.1 便利人民查閱



現 行 修 正 後

無規定

法規主管機關就其主管法規，對不相隸屬之其他機關所為

具有一般抽象法律見解之解釋，應公開於機關網站所設置

之法規查詢專區

增訂「行政函釋應公開」規定

修正重點 3.2 便利人民查閱



報告完畢

敬請指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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